附件4
现场复核有关事项说明

一、时间和人员
现场复核工作分两个批次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一）第一批现场复核
时间：2026年6月22日至23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人员：2026年6月22日17时前完成网上注册报名，且网上初审合格的招录对象。
（二）第二批现场复核
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人员：2026年6月22日17时至6月30日18时，期间完成网上注册报名，且网上初审合格的招录对象。
二、地点
招录对象可选择以下任意地点进行现场复核。具体如下：
（一）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方庄特勤站（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甲1号）；
（二）石景山区古城消防救援站（石景山区古城北路甲2号）；
（三）昌平区永安消防救援站（昌平区实验中学西侧）；
（四）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潞源特勤站（通州区潞源街道畅和西路和大营南街交叉口）。
三、相关提示
[bookmark: _GoBack]（一）本人携带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学位证）、退伍证、立功受奖等证件证书原件和1份复印件进行现场复核。大专以上学历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复印件。以高校应届毕业生身份报名考生携带本省教育考试院出具的高考录取证明原件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高校新生录取名册》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2024年、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离校时和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两年）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须携带《就业推荐表》或由原毕业学校出具的未就业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原毕业学校或者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出具的档案和组织关系保留证明，并现场查验社保信息。非本市户籍的招录对象还须现场出示居住证电子版和居住证复印件。招录对象须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同时携带黑色钢笔或中性笔，用于现场填写相关材料。
年龄放宽至24周岁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须提供本人2年以上消防救援实战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材料。
毕业证丢失的招录对象，请到原毕业院校补办相应的学历证书或开具有效的学历证明。户口属于集体户口的招录对象，须携带集体户口首页复印件和本人页原件及复印件。
（二）现场复核时，招录对象须携带提前填写完整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政治考核表》（不需盖章）、《招录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新消防员被装型号统计表》纸质版和电子版各1份。同时，招录对象需提前了解清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政治考核表》中关于家庭成员、配偶的父母、配偶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情况，以便现场核验填写。
（三）《招录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中所填有关信息须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政治考核表》内容一致。
（四）通过复核的，须认真阅读《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知情书》，并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报名登记表》上签字确认。拒不签字的，取消报名资格。
（五）招录对象往返途中应合理选择出行路线，确保自身安全，按时参加现场复核。
现场复核工作安排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政治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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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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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家庭成员移居
国（境）外
情况
	有此类情况□        无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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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国家（地区）及现居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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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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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员、配偶的父母、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受纪律处分和刑事处罚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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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如有隐瞒或者不实，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政治考核对象本人填写）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政治考核表填写说明

1.政治考核表是招录对象录取的重要记载，应由招录对象本人填写，一律使用黑色钢笔或中性笔填写，要求内容真实、字迹工整、要项齐全。
2.姓名、曾用名：以公安户籍系统登记为准，不得采用同音字。
3.出生日期：按照“xxxx-xx-xx”格式填写。
4.政治面貌：从“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群众”中选择填写。
5.民族：按照“X族”格式填写。
6.宗教信仰：没有填写“无”，有则如实填写。
7.婚姻状况：从“未婚、已婚、离异”中选择填写。
8.毕业（就读）院校：填写考生学籍所在学校。
9.文化程度：如：高中。
10.公民身份号码：考生身份证号。
11.职业资格证书名称及等级：如没有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填写“无”，有则如实填写“XX资格证书及XX等级”。
12.户籍所在地：按照户口本信息完整填写。
13.经常居住地：按照考生实际，具体填写到门牌。
14.通信地址及邮编：家庭住址具体填写到门牌。
15.本人手机及家庭电话：填写考生常用手机号码、家庭固定电话号码（没有可填写1名家庭成员手机号）。
16.主要经历：按照本人经历,从上小学时逐条填写，每条一行，填写格式为“201X.09-201X.06  XX市XX小学  学生  证明人XXX”，就读的大、中专院校具体写到系、专业。
17.出国（境）情况栏，有此类情况的，应填写至填报时出国（境）情况。所到国家（地区）应填写从出国至回国期间到过的所有国家（地区），包括过境国家（地区）；事由主要包括求学、探亲、访友、学术交流、就医、旅游，以及继承、接受和处理财产等。
18.家庭主要成员：填写配偶、父母、子女和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9.照片：粘贴考生近期1寸、免冠、正面、蓝色或白色背景彩色证件照。


招录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
	与招录对象关系
	姓名
	身份证
	户籍所在地
	经常居住地

	招录对象本人
	
	
	
	

	配偶
	
	
	
	

	父亲
	
	
	
	

	母亲
	
	
	
	

	岳父
	
	
	
	

	岳母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祖父
	
	
	
	

	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
	
	
	
	

	配偶兄弟（姐妹）
	
	
	
	

	配偶兄弟（姐妹）
	
	
	
	

	配偶兄弟（姐妹）
	
	
	
	



填表说明：
1.如家庭成员或主要社会关系相关人员 “已故”，则在姓名一栏填写“已故”，其余相应栏目不用填写；
2.本表所采集的有关信息，应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报名登记表》一致。







新消防员被装型号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身高（cm）
	头围（cm）
	胸围(cm)
	腰围(cm)
	脚长(cm)
	体重（kg）

	例1
	张三
	232126199803150212
	175
	58
	92
	86
	26
	75

	
	
	
	
	
	
	
	
	

	
	
	
	
	
	
	
	
	

	
	
	
	
	
	
	
	
	

	
	
	
	
	
	
	
	
	


填表说明：
1.请招录对象如实填写表内信息。

